
华泰财险附加基层保险约定条款（2025 版 CB） 

本保险合同为基层保险，并非被保险人持有的任何承保本保险合同区域范围部分所列

风险的其他保险的超额保险，本保险合同特别安排为其他此类保险的超额保险的情况除

外。在任何情形下，本保险合同仅在下层保险单的金额（无论是否可收回）因本保险合同

承保的同类损失而被用尽时方予以适用。 

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条款为准；未尽之处，以主条款为准。 

 

 


